
大和市家庭资源与垃圾的分类及投放方法 

2025.12 

咨询机构：大和市环境管理中心资源循环推进科 电话：269-1511（请使用日语咨询。） 

关于家庭垃圾的指定收费垃圾袋 
⚫ 「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须使用市政府的指定收费垃圾袋才能投放。 

 

 

 

            

 

 

 

 

 

 

 

 

⚫ 资源类垃圾可免费投放。 

 

可燃垃圾的投放方法：每周回收 2 次（回收日根据所在地区规定） 

投放方法：放入指定收费垃圾袋 

     独栋住宅请于早上 8 点前将垃圾放在面向道路的自家用地内指定位置。 

     集合住宅请于早上 8 点前将垃圾放置在规定的住宅区内指定位置。 

例  

 

 

 

 

 

 

 

 

 

 

 

 

 

 

 

 

 

 

５升装垃圾袋 ８０日元 

１０升装垃圾袋 １６０日元 

２０升装垃圾袋 ３２０日元 

３０升装垃圾袋 ４８０日元 

４０升装垃圾袋 ６４０日元 

指定收费垃圾袋可在贴有标志的商店购买。 

厨余垃圾 
脏污的布制品 
 

照片、纸巾等不

可作为资源回收

的纸类 

毛绒玩具、垫子 
 

塑料制品（除了“其

他塑料”类别之外） 

市指定收费垃圾袋的规格及售价 

1 套（10 枚） 

例外：纸尿裤，树枝（最多 3 捆），草、树叶（使用透明或半透明袋，最多 3 袋） 可免费投放 

 

 

树叶，草 

 

树枝 

 

 

 

 

30 厘米以内 

50 厘米以内 

纸尿裤 

 

 

请放入透明或半透明的

袋子并扎紧袋口。（若

对投放方式有疑问，请

咨询资源循环推进科。

请使用日语。） 

包、鞋类 



即使是塑料制品，也不能作为可回收资源投放的物品 

 

 

 

 

 

 

 

 

 

 

 

 

 

 

不可燃垃圾的投放方法：每月回收 2 次（回收日根据所在地区规定）。 

投放方法：放入指定收费垃圾袋 

     独栋住宅请于早上 8 点前，将垃圾放在面向道路的自家用地内指定位置。 

     集合住宅请于早上 8 点前，将垃圾放置在规定的住宅区内指定位置。 

例 

 

 

 

 

 

 
 

 

 

 

 

 

 

 

 

 

 

资 源( 带有    标志的物品)：每周回收 1 次（回收日根据所在地区规定）。  

投放方法：可免费投放。  

     请将带有     标志的物品清洗干净，放入透明或半透明袋中，并在早上 8:30 前送至回收站。 

 

 

 

 

 

 

 

 

 

 

 

 

 

 

    

 

 

 

例外：请装入透明或半透明袋投放。免费。 
 

 

 

                                                             

 

 

 

 

 

 

 

 

荧光灯 
 

 

 

餐具、陶瓷制品、

乳白色玻璃瓶 小型电器产品 
 

小型金属片、易拉

罐盖等 

 

剪刀、菜刀 
 

玻璃 
 

一次性打火机 
 

干电池  

※请进行绝缘处理 

 

水银体温计 

 

灯泡 

 

仅投放例外物品

时，请以便于识别

的方式单独放置。 

 

洗发水、护发

素的塑料容器 
 

PET 瓶的标

签和瓶盖 

家电产品等的包装

材料、缓冲材料 

蛋黄酱、番

茄酱的塑料

容器 
 

杯装方便面

的容器 
零食的塑料

容器 

未清除污垢的资源垃圾 

 

 

清洗干净后即可作为资

源垃圾投放 
 

塑料制品（脸盆、水桶、录像

带、CD、塑料玩具等） 
 

 

与金属等混合的复合制品（圆珠笔、

订书机、衣架等）。塑料成分较多

的，作为可燃垃圾投放；金属成分较

多的，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 

 

 

 
  

 



Ａ资源（纸类，布类）：每月回收 2 次（回收日根据所在地区规定）。 

投放方法：可免费投放。  

     请用绳子捆扎整齐，并在早上 8:30 前投放至回收站。 
 

 

 

 

 

 

 

 

 

 

 

 

 

 

 

 

 

 

 

 

Ｂ资源（纸盒・玻璃瓶・金属罐・PET 瓶等）:每月回收 2 次（回收日根据所在地区规定）。  

投放方法：可免费投放。   

     请清洗干净，并在早上 8:30 前投放至回收站。 

 
 

 

 

 

 

 

 

 

 

 

 

 

 

 

 

 

 

 

 

 

 

纸盒 
 

报纸、宣传单 

 

杂志、书籍及其他纸类 
 

布类（干净的） 脏污的布类请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下雨天请勿投放。 

 

玻璃瓶（仅限饮料、食品、口服药

品、化妆品的玻璃瓶） 

※乳白色玻璃瓶属于不可燃垃圾 

 

PET 瓶（仅限饮料、酒、味

醂、酱油） 
 

白色托盘（仅限白色的托盘） 
 

金属罐 
 

纸质包装容器 
 

瓦楞纸箱 

 



粗大垃圾 
○ 家具等无法装入 40 升指定收费垃圾袋的垃圾需付费处理。具体费用因物品而异。 

投放方法：请用日语联系环境管理中心资源循环推进科（电话 269-1511）进行申请。 

○ 粗大垃圾的例外 

下列物品作为粗大垃圾的例外品，可在垃圾回收日按规定投放。 
 

每个 40 升垃圾袋可投放 1 件的物品 使用 20 升垃圾袋可投放 1～5 件 
４使用 40 升垃圾袋：可投放 6～10 件 的物品 

可与可燃垃圾一起投

放的物品 

可与不可燃垃圾一起投放

的物品 
根据材质区分，可按可燃垃圾与不可燃垃圾分别组合投

放的物品。 

※可作为可燃垃圾投放的物品：可燃材质的物品 

（例）塑料制品、木制品、碳纤维制品 

※可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的物品：不可燃材质的物品 
（例）金属制品 

塑料垃圾桶 
水桶、浴缸盖 

烤箱微波炉、微波炉、燃

气灶（双口）、拉杆推

车、风扇、吸尘器、16 英

寸以下的自行车／独轮车

／三轮车、折叠式婴儿推

车 

雨伞、钓鱼竿、网球拍、羽毛球拍、棒球棒、竹剑、扫

帚（含竹扫帚）、拖把、地刷、铲子、伸缩杆、地板清

洁用拖把（如 Quickle Wiper 等）、长柄粘毛滚（清洁

用粘尘滚筒）、高尔夫球杆、门球球杆、滑雪杖、拐杖 

 

   

 

市政不予回收的物品 
○ 电视机（显像管／液晶／等离子／有机 EL）、冰箱・冷冻柜、空调、洗衣机、衣物烘干机、电脑的处理

均需付费。 

咨询机构：大和市环境管理中心资源循环推进科 电话：269-1511（请使用日语咨询。） 

○ 报废摩托车需支付处理费用。 

咨询机构：二轮车回收咨询中心 电话：03-3598-8075（请使用日语咨询。） 

○ 土石类、蓄电池、轮胎、灭火器等，请委托专业处理公司进行处置。 

咨询机构：大和市环境管理中心设施科 电话：269-1522（请使用日语咨询。） 

 

垃圾及资源的自行搬入 
○ 可将垃圾自行送至指定地点处理。需支付费用。 

咨询机构：大和市环境管理中心设施科 电话：269-1522（请使用日语咨询。） 

○ 可将资源垃圾自行送至指定地点处理。自行送交免费。 

咨询机构：大和市资源分拣所（回收事业协同组合） 电话：262-8865（请使用日语咨询） 

 

 


